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作为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资金安

全应能够得到保障；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运用部分闲置资金，

择机投资安全性、流动性较高、收益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 10,000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保本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理财产品的受托人必须

是信用级别高且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的银行。 

     

 

特此发表独立意见。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本页系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许良虎                  郭宝华                    顾其荣 

 

 

 

                                                                  

 

 

 

 

 

 

 

                        

 

 

            

 

               

 




